
 

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行政一級單位設置辦法修訂標準作業流程 

一、目的：為使本校各行政單位設置辦法修(訂)定程序更臻明確。 

二、依據：本校組織規程 (1) 

三、範圍：適用於本校各一級行政單位。 

四、權責：詳如附表權責單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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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person.ncut.edu.tw/p/406-1015-2177,r115.php?Lang=zh-tw


 

 

五、作業說明 

（一）各行政單位視實際業務需要另訂設置辦法或辦事細則，由學校擬訂，校務會議審議

通過，除有其他法規明訂應報教育部核定者外，皆經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(二)  各行政單位之增設、組織變更及整併事項，各單位應先提經本校校務發展委員

會通過，檢具本校「組織規程」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，併同設置辦法修正草案

及修正條文對照表簽奉 校長核准後，再送人事室彙整提本校校務會議討論。 

(三)  倘因學校組織規程於報請教育部及考試院之過程延宕過久，以致須追溯生效，

且涉及該單位之組織規程條文又遭修正核定(備)時，則該業管單位應個別再提

出設置辦法修正案提校務會議通過、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六、控制重點：風險分布 2 

本作業流程以學校組織規程明定有案之一級行政單位為限。 

 


